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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运动·大看台

足代会过后，
管办分离走向十字街头

2月10日在香河召

开的足代会，其重要的

意义是中国足协首次

开始推行中国足球职

业联赛管办分离方案

(试行)，如果这一方案

最终能获得成功，并促

进中国足球职业联赛

真正做到管办分离，那

么这次会议的意义丝

毫不亚于1992年的“红

山口会议”。

对于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来
说，各家俱乐部之所以热衷于

推行管办分离，其主要目的就
是希望中国足协能适当放权。

“从目前的情况看，新成立的职业
联赛理事会还是隶属于中国足
协，如果中国足协还像以前那样
将大权牢牢掌握在手中，那么这
个方案的前景不被看好。”沉淀了
一天之后，个别俱乐部老总表示
了自己的担忧。

有的老总还专门向记者谈
到了这个方案的出台，实际上中
国足协并没有听取俱乐部太多
的意见，“足协只是给我们发过征
求意见的信函，从来没有把大家
聚在一起讨论过，讨论过这个方
案的人都是中国足协执委会的
人，而执委会根本就没有中超和
中甲俱乐部的相关人员。”一位地
方俱乐部老总说：“我现在的感觉
是中国足协还是不想真正放权。”

在管办分离试行方案“主
要措施”第二项上，中国足协强调
了“逐步理顺和建立国家体育总
局、中国足协、职业联赛理事会、
中超公司分级管理层次。”同时，
中国足协还对职业联赛理事会的
规划、执行等具有审议、批准等权
力。从字面上看，职业联赛理事会
就是中国足协指挥下的一个具体
的办事机构而已。这不免让人
感觉，给了职业联赛理事会办

事的权力，但足协似乎又不放心
理事会的办事效力和效果。

由此可见，这次的管办分离，
更像是足协内部的重新权力分
工。正如郎效农在博客中所言：

“我们无需讨论‘管办分离’这个
见仁见智、解释不一的词汇，只需
建立一个符合国际足联和亚足
联规定，管办清晰、成员简明、
主体突出、责权明确、结构简
单、运作便捷的组织。”

真正放权，才会有发展

方案有瑕疵，边走边完善
现行的管办分离方案留有

瑕疵，这是不争的事实，刚刚增
补为中国足协副主席的韦迪也没
有回避这些瑕疵，“这个方案肯定
是不完善的，因为中国足球的管
理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到目
前，这个方案还有不完善的地方，
但这种不完善我们可以通过实践
不断地去完善。”

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
离试行改革方案中，最关键的地
方就集中在“主要措施”一项上，

第一项包含了三个条款，第一条
就是中国足协依据章程设立“职
业联赛理事会”，授权其负责职业
联赛的相关事宜，同时不再设立
中超、中甲联赛委员会。

对于这种做法，前中超公司
老总郎效农通过博客对外发表了
自己的意见：“给人的第一感觉，
整个就是在中国足协内部设置的
又一个小足协，甚至比足协还要
繁琐复杂，看不出所谓‘管办分
离’的任何影子。首先是，理事会

成员一大堆，各级管理者、经营
者、智库、参赛俱乐部都是成员，
身份、权益、诉求各不相同，分不
清究竟谁是职业联赛的参与主体
和足球市场的主体；其次是，如此

“强大”的一个理事会并不具备法
人资格，其实什么也作不了主；再
者是，理事会机构设置更过于庞
杂，叠床架屋层次繁琐，决策、执
行可能都会更加复杂……”

对于这种质疑声，中国足协
内部也早有准备。足协一位工作

人员在私下聊天时就直言：“对于
中国足球来说，任何一项新的决
策出来都会遭到外界的质疑，因为
没有经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对
的，什么是错误的，但我们都是在
朝着一个对的方向去努力。现在这
个方案不好，但总比没有这套方案
好。管办分离是中国足球发展的大
趋势，我们会在现有的方案框架
内，慢慢对这个方案进行修改和
完善，将来，肯定会有一套更为完
善的管办分离方案出台。”

前景不明，未来风雨兼程
中国职业足球这次改革明

显弱化了中国足协对职业联赛
的干预机制，相对增加了俱乐
部在联赛事务中的话语权，也
兼顾了社会、足协、俱乐部等
相关者的利益，是中国足球职
业化的一个进步。

众所周知，世界职业足球
运 动 的 控 制 权 属 于各 个 俱 乐
部。中国职业足球要与世界职
业足球接轨，将职业联赛的实
际控制权转为俱乐部所有，还
有 很 长 的 路 要 走 。甚 至 可 以
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
分离改革方案》还设置了与世

界 职 业 足 球 接 轨 的 制 度 性 障
碍。一是《方案》中规定，中国
足 协 对 足 球 职 业 联 赛 理 事 会
的 议 案 拥 有 否 决 权 ； 二 是
《 方 案 》 规 定 ， 理 事 会 是 中
国 足 协 依 据 章 程 特 殊 设 立
的 、 相 对 独 立 的 、 专 门 管 理
中 国 足 球 职 业 联 赛 的 机 构 。
但 是 理 事 会 管 理 联 赛 的 权 力
来自中国足协的授权，联赛的
所 有 权 还 是 中 国 足 协 ；三 是

《方案》规定，一般议案以超过
半数通过，重大事项以超过2/
3通过。如前计算，所有19名执
委中，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理

事会中，中国足协占据 3 个名
额，地方足球协会4人，中超公
司 1 人，因为其与中国足协的
上下级关系，可以视作中国足
协的一致行动人，因此足协实
际拥有4 2 . 1%的投票权，其他
所 有 执 委 即 使 都 成 为 俱 乐 部
的一致行动人，其投票权也只
有 1 1票，占 5 7 . 9 % 的投票权，
离 2 / 3还有不小的差距，也就
是说，类似于增加俱乐部及其
一 致 行 动 人 执 委 比 例 等 提 案
根本无法得到通过。

如果在今后真的出现这种
情况，那么现行的管办分离势

必会遭到各家俱乐部的集体抵
制，这在无形当中会使中国足
球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一旦
事情闹到无法收场，上级部门
或许就将出面叫停这个原本就
有些不伦不类的试行方案。这
样一来，中国足球又将重新回
到老路上。

当然，大部分人还是看好
这个方案能平稳进行下去，今
年年底，中国足协将重新进行
改组。如果在中国足协改组成
功时，这套方案没有出现大的
纰漏，中国足协或许会加大推
进管办分离的力度。

▲韦迪与林晓华正在研究方案。

本报记者 胡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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